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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缘木求鱼】

中国人不但要跪父

母、跪师长、跪祖宗、

跪神仙，还要跪乡绅、

跪官府、跪强盗。

【说法不武】

对于狗头金这一类财

产应视为无主物，而

对于无主物的归属应

适用法律的一般原

则，即先占原则。

公司治理才是牛市的根基

汤亚平

近日

，

中央巡视组反馈中国联通

等

6

家单位的问题

，

其中

5

家是上市

公司

，

即中国联通

（

权钱

、

权色交易

）、

神华集团

（

煤炭生产营销谋取

“

黑金

”、

煤炭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

“

黑洞

”、

并购重组腐败

）、

东风汽车

（

公款吃喝

出国

、

公车私用

）、

中船集团

（

采购腐

败

、

国有资产流失

）、

华电集团

（

煤矿并

购问题突出

）。

如此尖锐而具体将知名

上市公司的问题摆上桌面

，

这在公众

公司史上极为罕见

。

消息公布后

，

这些被点名上市公

司股价连续下跌

。

于是

，

有人担心会

“

殃及池鱼

”，

使整个股市受到冲击

；

也

有人害怕公司荣誉受损现象

，

影响企

业发展

。

其实

，

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反

腐败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

，

而公司

治理可以夯实牛市的根基

，

这对股市

是前所未有的利好

。

事实上

，

巴菲特也遇到同样问题

，

据巴翁自己透露

，

在年度的股东会上

，

有人常常会问

：“

要是哪天你不幸被车

撞到

，

该怎么办

？”

巴菲特幽默地回答

：

我只能说很庆幸他们还在这里问这样

的问题

，

让我有机会谈谈近年来相当

热门的话题

———

公司治理

。

巴菲特一针见血指出

，

在美国众

多的公司中

，

股东对经理人的约束是

很差的

，“

在美国的企业中对

CEO

的

评估从未在

CEO

缺席的例行会议上

进行

”

(

《

巴菲特致股东的信
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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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至于公司经营的好坏

，

股东也没有给

与足够的重视

，

结果

“

老板先是射出管

理业绩之箭

，

然后在箭落下的地方匆

匆画上靶心

”。

巴菲特认为

“

举行没有

CEO

出席的例会来评审

CEO

的表

现

，

将是公司治理的一项重大改进

”。

中国中纪委对上市公司的

“

巡视

反馈

”

与巴菲特对

CEO

进行

“

缺席评

审

”

异曲同工

。

中国国企

、

央企的出资

人与

CEO

权责不清晰

，

国有股一股

独大

，

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

。

众所周知

，

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

届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

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制度

，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

现代化

。

所谓国家治理

，

就是注重于国

家治理层面

，

而不仅仅停留于管理层

面

。

从

“

管理

”

到

“

治理

”

的跨越是全面

深化改革的

“

破题

”

之举

。

如果说现在的牛市是

“

改革牛

”

的

话

，

那么

，

公司治理才是牛市的根基

。

我们拿

2013

年年报数据来分析

，

截至

2014

年

4

月

15

日

，

沪深两市共有

1574

家上市公司发布

2013

年年报

，

其中在报告期内实现业绩正增长的公

司有

1013

家

，

出现业绩下滑的公司有

561

家

，

值得注意的是

，

在业绩下滑的

上市公司中有

313

家的营业收入在

2013

年实现了正增长

。

313

家

“

增收不

增利

”

公司的占当年全部上市公司五

分之一

、

全部业绩下滑公司的五分之

三

。

假如这

313

家实现

“

双增

”，

上市公

司业绩肯定会大为改观

。

由此可见

，

企业的营业额是企业

最终获得利润的重要指标

，

但不是唯

一

，

企业管理成本

、

产品研发成本

，

产

品生产成本等等都是企业利润获得的

重要指标

，

而管理成本是很多企业最

为头疼的

。

企业治理体系不完善

，

企业

治理能力差

，

企业各部门缺乏联动性

，

业务流程运行协调低下

，

将导致企业

市场竞争力

、

企业生存能力都将大大

降低

，

甚至有破产的风险

。

此外

，

不管

公司业绩如何差

，

高管的高薪和奖金

照样发

。

更不用说有些企业高管出现

渎职

、

贪污腐败的

“

黑天鹅

”

事件

。

我国自古有

“

治大国若烹小鲜

”

的

说法

，

公司治理状态折射着国家治理

取向

。

在一定意义上说

，

完善国家治理

须先治理好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组织的

公司

，

公司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

础

；

与此同时

，

公司治理又有赖国家治

理制度保障

，

公司治理的难题为国家

的治理进步标示了着力点与路径

。

从

国家治理层面看

，

公司治理更可以夯

实牛市的社会经济基础

。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跪的奥秘

木木

不久前

，

有人在网上披露

，

河南平

顶山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校方不仅要

求学生每日晨昏要诵读

《

弟子规

》、《

孝

经

》、《

德道经

》

等

，

甚至曾经要求学生

集体跪拜孔子像

，

没有跪拜的学生还

在师生大会上遭到严厉批评

。

“

跪

”

这种动作

，

在中国

，

应该是有

一种极为特殊的含义吧

。

跪下去的

，

尤

其是当众跪下去的

，

无疑就等于把自

己的生命和尊严谦卑地摆到了供人随

便指摘

、

任意操弄的祭台上

；

而被别人

跪的

，

尤其是被别人当众跪的

，

就会在

这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中

，

一下子高贵

起来

。

于中国人而言

，“

跪

”

这种动作的

历史真是太过于悠久了

。

过于久远的

就不提了吧

。《

史记

》

中记载

，

当年范雎

去见秦昭王

，

秦昭王就曾

“

跪而请曰

：

‘

先生何以幸教寡人

’。”《

战国策

》

里面

也记载

，

唐雎曾公然拿着剑

“

恐吓

”

秦

王嬴政

，

秦王居然也吓得

“

长跪而谢

之

”。

反正

，

当年中国的古人是挺喜欢

“

跪

”

的

，

不但普通人没事儿就

“

跪

”

着

，

而且这个王

、

那个公的

，

也动不动就跪

来跪去

。

不过

，

古人的这种

“

跪

”，

显然与宝

丰县一高的校领导要求学生的

“

跪

”

不

一样

。

古时候

，

物资匮乏

，

古人都是席

地而坐

，

那规规矩矩的坐姿于今人看

来

，

就与今天的

“

跪

”

无甚两样

，

甚至还

要比现在的更恭谨一些

。

但形似神非

，

样子虽然都差不多

，

但内里的精神却

相去千里

。

在古人单纯的大脑里

，

无论

怎样翻检

，

显然都难以发现隐藏在后

来之

“

跪

”

中的奥秘

。

“

跪

”

这种动作变了味道

，

增加了

内涵

，

大约始于元朝吧

。

据专家们考

据

，

从元朝始

，

大臣们跑去见皇帝

，

就

不能如汉唐时随便了

，

就都要跪一跪

或者一直跪

。

此时之

“

跪

”，

显然已非彼

时之

“

跪

”，

因为皇帝们除了跪天地

、

跪

父母

，

此时已经用不着对着臣子们一

样地

“

跪

”

下去

，

而是面对着跪在下面

的臣子

，

高高地大喇喇地在半空中端

坐着了

。

于是

，

高低

、

贵贱

、

尊卑之类的

灵丹妙药

，

也就随之一下子浸入

“

跪

”

的姿势里

，

赋予其别样的味道

。

本着

“

上有所好

，

下必甚焉

”

的世

事运转原则

，

从此之后

，“

跪

”

这种仪

式

，

就一路在中国发扬光大起来

，

中国

人不但特别习惯了这种仪式

，

而且一

代代地传承下来

，

这习惯甚至早已深

入了骨髓和基因

，

而成为生活的必须

。

中国人不但要跪父母

、

跪师长

、

跪祖

宗

、

跪神仙

，

还要跪乡绅

、

跪官府

、

跪军

爷

、

跪强盗

，

更有那么一些特别出色

的

，

甚而还要跪子孙呢

。

可以说

，

中国人已经把

“

跪

”

发挥

运用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致境界

，

动不动就一定要让别人跪下去

，

或者

动不动自己就膝盖一软跪下去

，

似乎

不如此

，

就不足以完成那个在想象中

幻化出来的神圣仪式

。

为什么非要完

成这个仪式不可呢

？

因为不如此

，

就不

能明尊卑

，

别贵贱

，

定规矩

；

没有尊卑

、

贵贱

、

规矩

，

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前景

就一定是天下大乱

。

当年那个所谓

“

盛

世

”

的缔造者之一乾隆皇帝与英国使

臣马戛尔尼在跪不跪的问题上较劲

，

实在是很有思想深度的

。

曾有那么一段时间

，

现代中国人

曾经很有幸地把

“

跪

”

这种姿势和仪轨

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

，

但不幸的是

，

早

已浸入骨髓

、

基因的东西

，

如果不拿出

韧劲

、

狠劲一路地追打下去

，

就很容易

反攻倒算

，

进而变本加厉地戕害这个

已有所不同的世界

。

原本肩负着教书

育人重担的学校

，

现在居然也把历史

垃圾堆里的破烂翻拣出来当宝贝炫

耀

，

就是明证

。

面对这种对历史大潮流

的反动

，

除了继续穷追猛打

，

似乎也实

在没有别的好办法

。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【广深今谈】

涉及外来工的切身

利益，拜托有关部门

一定要让真正关心

外来工疾苦的代表

在人大会场有一席

之地。

狗头金的归属之争折射法律短板

刘武俊

近日

，

新疆青河县牧民别热克

·

萨

吾特捡到重约

7.85

公斤狗头金的新

闻

，

在网上持续发酵

，

它的归属引发热

议

。

目前

，

青河县政府正在召开协调会

来最终断定

“

狗头金

”

的归属问题

。

笔者认为

，“

狗头金

”

究竟是归国家

还是个人

，

法律该给个说法

，

不能再像

之前频繁发生的乌木事件那般含糊其

辞

。

建议有关部门修改相关法律或者最

高法院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

。

“

狗头金之争

”

的本质

,

是国家利

益与公民利益的冲突

。

之前四川乌木

之争就引起诸多网友质疑

：

没有利益

的时候

，

需要承担义务的时候

，“

国家

”

不出来

，

而有

“

利益

”

的时候

，“

国家

”

咋

就冒出来了

？

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款

规定

，

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

、

隐藏物

以及地下矿产资源为国家所有

。

但现

有的

《

民法通则

》

以及

《

物权法

》

等法

律

，

均未对狗头金

、

乌木的属性进行定

性

，

这种模糊性导致狗头金的归属权

难以确定

。

狗头金绝对归国家所有的

观点

，

从法理上还是现行法律都存在

一定的瑕疵

，

缺乏有力的法理依据并

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

。

就法理而言

，

狗头金不宜当然地

收归国有

。

对于狗头金这一类财产应

视为无主物

，

而对于无主物的归属应

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

，

即先占原则

，

谁

先占就应该归谁

。

谁先发现就归谁最

具有合理性

。

有专家观点认为

，

不论古

今中外

，

捡到造物主遗留的无主之物

，

从来都是归拾得者所有

，

这叫做物权

的

“

先占取得

”

原则

。

对于人的自然权

利

，

国家立法不可以剥夺之

，

至多只能

因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原故

，

对其作限

制

，

比如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

，

唐律规

定

，

发现

“

古器

、

钟鼎之类

”，

必须送官

府收购

，

但显然狗头金不是文物

。

物权

的

“

先占取得

”

原则得到中国历朝律法

与现代西方国家立法的承认

，

这完全

符合人们基于日常经验所建立起来的

理性与感受

。

民法通则是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

1986

年制定实施的

，

带有明显的

“

国

家立法主义

”

色彩

，

遵循所谓

“

凡是法

律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

，

一律归国

家

”

的立法逻辑

。

只要法律不回到

“

尊

重和保障人权

”

的以人为本的轨道

，

私

人的权利

，

就可能堂而皇之假以

“

法律

之名

”

被不公正地变相

“

剥夺

”。

对于偶

然性的有利益的

“

值钱

”

的发现

，

强势

地位的国有权大可不必介入

，

而是宽

容对待公民之偶然所得

，

只要所得过

程和方式不违反法律

。

理论上讲

，

国有权是

“

全民所有

”，

而实际上很难实现全民普惠性

。

确权

后的私权

，

往往更具备市场流转的功

能

，

可以创造新的价值

，

国家也可以通

过藏富于民增强综合实力

。

片面地规

定将一切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

，

反而

不利于对资源的开采

、

保护

、

利用

。

狗头金究竟属于公有还是私有

，

应该得到法律明确的厘定

，

否则类似

的纠纷依然会此起彼伏

。

建议适时修

改现行

《

物权法

》，

或者由最高人民法

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

，

从尊重市场经

济规律的角度出发

，

对

《

物权法

》

第

116

条之天然孳息进行广义上的解

释

，

包含狗头金

、

乌木等土地出产物

。

同时

，

将用益物权人扩充到包括以占

有为条件的债权人等在内的一切自主

占有人

，

将不经意发掘或发现的自然

形成之天价物归属于用益物权人

。

在现行法律依然不明确的背景

下

，

解决乌木之争不妨采取协商的办

法

。

可以由当地政府通过协商从发现者

手中

“

购买

”

归属权

，

双方依法签署协

议

，

这样既能有利于狗头金

、

乌木的保

护

，

也最大限度尊重发现者本人的意

愿

，

保证发现者的利益

，

避免打着公权

力的旗号对狗头金

、

乌木的恶意侵占

。

狗头金之争折射了市场经济背景

下法律的缺憾和立法导向的偏差

，

倘

若还不能从法律上给个具体的说法

，

打上相关的法律补丁

，

或许类似的纠

纷依然会此起彼伏没完没了

。

（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）

【平心而论】

完善国家治理须先治

理好作为社会经济细

胞组织的公司， 公司

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

观基础。

外来工市民化少不了代表话语权

今纶

近日

，

国家发改委印发

《

国家新型

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

》，

广东省的广

州

、

东莞

、

惠州和深圳市光明新区列入

试点范围

。

广州试点的一个重要内容

是

，

在

2020

年前让

150

万外来工市民

化

，

享受和广州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

，

这需要

1490.7

亿元财政成本

。

1490.7

亿元对广州来说是什么概

念

？

去年一年

，

广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

入也就是

1200

多亿

，

如果全部由市财

政负担这笔钱

，

相当于广州 每 年

（

2015-2020

）

要拿出两成左右可支配

的财政收入来进行这项改革

。

这对于

负债较多的广州来说

，

难度极大

。

公共

服务包括廉租房

、

养老保险以及教育

等诸多方面

，

已经成家立业有孩子的

外来工最为关心的是教育问题

。

我们

就来解剖一下教育这只

“

麻雀

”。

外来工长期以来面对的子女教育

问题除了学位匮乏之外

，

近年来

，

还开

始出现对优质学位的需求和公共资源

分配欠公平之间的矛盾

。

这当然是社

会进步的一个现象

，

说明外来工的经

济状况有所改观

，

他们对于所服务的

城市有更高的要求

。

然而

，

因为政府长

期对教育投入不足

，

对于外来工的需

求难以满足

。

怎么办

？

有人认为积分制可能会

成为主流

，

即不但会继续实施积分制

入户

，

还会强化积分制入学

。

积分制确

实解决了表面上的公平问题

，

但是没

有解决一个核心问题

：

政府到底能投

入多少

？

是否有可能大幅度增加投入

？

按照现有

《

方案

》，

对于中央财政

是否拨款没有写明

。

省

、

市财政在

《

方

案

》

中是这样分配的

：

探索建立与常住

人口规模相挂钩

、

事权和支出责任相

匹配的市民化财政成本分担机制

；

省

级政府重点补助省内跨市迁移的外来

务工人员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成

本

；

地方政府承担跨省

、

省内跨市迁移

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成

本的大部分

，

承担其在城市生活所产

生的市政设施建设和维护

、

其他公共

服务和管理等成本

。

这样的表述

，

对于地方政府几乎

没有约束力

，

地方政府当然是能拖就

拖

，

能少投入就少投入

，

反正完成不了

也不会有任何问责

，

不会危及仕途升

迁

。

广州是广东所谓的教育领头羊

，

教

育强市

，

但是在这样的城市

，

户籍市民

要想让自家的孩子上一所中上水平的

公立幼儿园

，

要么半夜去排队

，

要么有

相当过硬的关系

。

至于外来工的孩子

要想上公立幼儿园

，

更是难上加难

。

广州市这些年确实在教育方面的

投入有所加大

，

不过因为欠账太多

，

目

前虽有效果

，

但效果与预期相距甚远

。

在此局面下

，

希望负债前行的广州拿

出更多钱来投入教育

，

必须要有刚性

约束机制

。

如何建立这样的刚性约束机制

？

我认为可以总结为三个关键词

：

调研

报告

、

代表代言

、

透明验收

。

地方政府如何在自己的责权范围

内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

，

尤为值得关

注

。

措施和政策在推出之前

，

要有详细

扎实的调研报告

，

数据

、

案例以及解决

办法一个不能少

，

相关人员再也不能

坐在办公室拍脑袋想政策了

，

一定要

充分听取外来工的意见

，

不但教育领

域如此

，

其他也是一样

。

代表代言是重中之重

。

涉及外来

工的切身利益

，

拜托有关部门一定要

让真正关心外来工疾苦的代表在人大

会场有一席之地

。

2011

年

，

广州才有

了外来工人大代表

，

这些年他们为广

州的外来工做了哪些事情

？

争得了哪

些利益

？

抱歉

，

我真的想不起来

。

让真

正关心农民工权益的人走上代表席

，

是考验政府是否有信心落实

《

方案

》

的

关键

。

让外来工代表发言

，

让他们发挥

监督作用

，

天塌不下来

。

至于透明验收

，

当然是指以年度

或者某一个周期为单位

，

对政府的工

作绩效予以考核

。

这样的考核再也不

应该是政府的自说自话

，

也不该是人

大会场的照本宣科

，

而是公众

、

媒体以

及代表委员

、

政府机构的合力梳理

，

找

问题

，

追责任

，

让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能

发挥效力

。

让外来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大命

题

，

方向已定

，

监督跟进

，

这样才能让

“

大礼包

”

不至于变成

“

放空炮

”。

所谓

的

“

城镇化

”，

本来就不该撇开外来工

单兵突进

，

历史等到了这一次机遇

，

那

就抓紧时间

“

还债

”。

（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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